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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赣 0821破申 3号

申请人：江西宏瑞实业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江西省吉

安市井冈山经济开发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某，董事兼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某，北京晚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某，北京晚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2026年 5月 18日，申请人江西宏瑞实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宏瑞公司）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以及申请人具有重整价值和挽救可能为由，向

本院申请对宏瑞公司进行破产重整。本院依法对申请人重

整申请进行立案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，宏瑞公司成立于 2003年 9月 22日，注册

地址为吉安市井冈山经济开发区，注册资本 3118 万元，

法定代表人为刘某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），股东为刘某（持股 99%，认缴出资额 3086.82

万元）、陈某（持股 1%，认缴出资额 31.82万元），经营范

围：许可项目：住宿服务，餐饮服务，歌舞娱乐活动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一般项目：日用百货销售，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，旅客票务

代理，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，住宅水电安装维修服务，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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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，化妆品零售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（非医疗），网络

技术服务，电机制造，制冷、空调设备销售（需许可业务

外，可自主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。宏瑞公

司主要资产为吉安市井冈山经济开发区吉安某酒店（已设

定抵押）及某名居车位若干（未办产权证）。

2025年 12月 23日，宏瑞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，经持

有宏瑞公司 100%股份的股东表决同意，同意宏瑞公司提出

破产重整申请。

2026 年 5 月 8 日，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出具《江西宏瑞实业有限公司 2026 年 1-4 月审计报告》，

申请人账面资产合计 39381107.39 元，账面负债合计

70124541.24 元，根据资产负债表显示，宏瑞公司所有者

权益数额为负数。

本院认为，申请人宏瑞公司住所地及主要资产均在本

院辖区，本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北京某会计师事务

所（普通合伙）审计报告说明，宏瑞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具备破产原因。根据申请

人宏瑞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申请破产重整相关材料，宏瑞公

司作为辖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，具有重整价值及重整

可行性，符合破产重整的受理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七条、第七十条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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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请人江西宏瑞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王建荣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赖建根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刘清林

二○二六年六月二日     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李  丹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朱全英


